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交換學生獎勵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人
	姓名
	
	聯絡電話：

E-mail：

	
	系級
	
	

	
	學號
	
	

	前往交換
研究進修之

姊妹校名稱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交換期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日

	研究題目
	

	已獲院外

補助情形
	院外獎助單位
	已獲獎助項目及金額

	
	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機票費         元  □生活費            元
□學　費         元  □其他費用          元

	
	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機票費         元  □生活費            元
□學　費         元  □其他費用          元

	擬申請獎助項目

（請擇一勾選，

已獲院外補助之項目不重複獎助）
	□ 機票費

□ 生活費
□ 學費（交換學校免學雜費者，不得申請此項）

	請檢附右列文件各1份

（已檢附請勾選）
	□國外研究計畫書乙份（紙本及電子檔均需）。

□在學成績單乙份。
□申請交換進修之學校或院系發出之錄取通知正本。（驗後發還）

□院內教授推薦信乙份。

□申請院外其他單位補助之原申請表影本。

□院外其他單位之核定補助證明文件影本。

	申請人簽名
	

	審核結果
	

	審核日期
	　　學年度 　學期第　次院務發展會議審查
	


備註：

1. 申請及出國期限：申請人應於出國前一個月向本院申請補助，補助通過後可保留六個月，逾六個月未前往駐點研究單位研究者，視同放棄。
2. 獎助之核銷：受補助人員應於交換進修期滿二個月內，依核准補助項目備齊下列文件送交院辦公室核銷歸墊。 

（1） 國外出差旅費報告表。
（2） 紙本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列印本。 
（3） 去回程登機證。 
（4） 學費收據正本。 
（5） 執行成果報告書（含交換進修心得）乙份（紙本與電子檔均需）。 

3. 本獎勵相關規定請見「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學生研究及國際活動獎勵辦法」第十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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